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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2015年12月1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预计不超过230,000万元,拟

用于：（1）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山东五省十家单采血浆站工程建设项目；（2）

血液制品生产基地二期工程建设项目；（3）细胞培养基工业化研发和生产线建设项

目；（4）偿还所欠信达资产债务；（5）补充流动资金。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

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事宜，若所列示风险事宜未能及时有效解决，可能会

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政审批及后续实施。 

一、金兴大酒店转让事宜所导致的风险 

公司分别于2009年4月13日、2009年4月17日与振兴集团签订《担保责任转接协

议》，约定：由振兴集团承接公司对三九集团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

明白马”）、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唯科”）的全部银行借

款担保责任，因未能承接对昆明白马、上海唯科的担保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振

兴集团赔偿。 

公司因承担上述对昆明白马、上海唯科的担保责任形成了11,050万元的损失。

公司于2011年11月向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振兴集团兑现本公

司承担因担保责任造成的损失。 



2011年11月28日，公司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振兴集团进行赔

偿，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强制措施，请求法院查封、冻结了振兴集团拥有的“金兴

大酒店”资产。2012年2月28日，公司收到运城中院民事判决书，判令由振兴集团向

公司分别赔偿7,958万元和3,092万元。 

2012年3月15日，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2年5月15日，运城市育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振兴集团持有的位于太原市

迎泽大街29号的房产金兴大酒店（不含土地所有权）进行评估，出具运育房评报字

（2012）第058号《山西金兴大酒店估价报告书》，评估时点2012年5月2日，评估方

法为重置成本法，金兴大酒店（不含土地所有权）市场价值为128,266,889元。2012

年11月30日，公司与振兴集团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2012年12月17日，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振兴集团通过“以

资抵债”方式偿还对其非经营性资金占用1.1亿元的执行和解议案。同时，公司进行

账务处理，将“金兴大酒店”资产计入在建工程科目1.28亿元。截至目前，“以资

抵债”协议未经法院裁定，“以资抵债”标的资产“金兴大酒店”的土地证一直未

能办理完成。 

鉴于经营山西金兴大酒店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符，且山西金兴大酒店的产权手续

一直未能办理完成，经公司与控股股东振兴集团协商，公司计划将金兴大酒店转让

给振兴集团，以解决其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同时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资金。此次

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史曜瑜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受邹超达（原湖北华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影

响，公司拥有的山西金兴大酒店在建工程（查封814万元范围内）被查封，查封期限



自2016年9月27日起至2019年9月26日止。公司已就此事与宜春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国资公司”）沟通并要求其尽快解决，如此次出售经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并签署协议后，宜春国资公司在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内解决此笔查封，

山西金兴大酒店的此次转让不受影响；如宜春国资公司未在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内

解决此笔查封，公司将从交易对方支付的款项中扣除相应债务金额支付邹超达，从

而解决山西金兴大酒店的查封。由此受到损失，公司将向宜春国资公司进行追偿。 

上述事项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行政审批及后续实施。 

二、中银投资有限公司诉振兴电业担保事宜所导致的风险 

2006年6月29日，山西振兴与中国银行运城分行签订2006年运河振借字01号《人

民币借款合同（短期）》，借款金额为5亿元。山西振兴、山西振兴集团铝业有限公

司、振兴电业分别与中国银行运城分行签订2006年振兴抵字01号、02号、03号《最

高额抵押合同》，为2006年运河振借字01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提供抵押

担保。其中，2006振兴抵字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内容为：本合同担保债权

为2006年6月29日至2009年6月29日山西振兴与中国银行运城分行产生的全部债务；

担保本金不超过2亿元，担保范围为本金及利息等费用。 

2006年6月29日，登记机关出具河工商河押字第06014号《抵押物登记证》，抵

押人为振兴电业；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运城分行，抵押合同为2006振兴抵字03号；

抵押物为机器设备原值299,321,000.00元、建筑物原值234,704,200.00元，合计值

534,025,200.00元；抵押担保范围为2006年运河振借字01号合同的主债权及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为2亿元。 

2007年至2008年期间，山西振兴与中国银行运城分行签订2007年运河借字44号、



2007年运河借字45号、2007年运河借字46号、2007年运河借字47号、2008年运河借

字01号、2008年运河借字02号、2008年运河借字03号、2008年运河借字04号、2008

年运河借字09号、2008年运河借字10号、2008年运河借字15号、2008年运河借字16

号、2008年运河借字18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及2007ZX001号《商业汇票承

兑协议》，合计本金429,937,014.43元。上述借款合同及商业汇票承兑协议担保部

分均未提及2006振兴抵字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振兴电业为抵押人）。 

中国银行运城分行于2009年12月将其享有的对山西振兴的相关债权和相应担保

权利一并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后由该办事处于2010年2月将相

关债权和担保权利转让给了中银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山西振兴的相关说明，贷款人未向山西振兴实际发放2006年运河振借字01

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项下借款5亿元，该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中银投资

有限公司在其以振兴电业为被告之一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中银投资有限公司未

就2006年运河振借字01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项下的借款（主债权）提出

主张。 

依据具体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公司认为：2006年运河振借字01号《人民币

借款合同（短期）》没有履行，2006振兴抵字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

债权未形成，振兴电业无需依据2006振兴抵字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实际承担担

保责任。 

2013年7月10日，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振兴、史跃武、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振兴集团”）签订《调解协议书》，并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

月23日出具（2012）晋商初字第7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由山西振兴分期归还，史

跃武及振兴集团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其余各方债务及担保责任和连带责任免除。2013



年11月4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2）晋商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若《民

事调解书》得以严格执行，则振兴电业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2014年11月4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4)运中执字111-1号《执

行裁定书》，认定“中银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史跃武、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

（2012）晋民初字第7号民事调解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定“冻结、扣划被

执行人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的存款89,341.7485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当数额的财

产。”经查询，振兴集团持有我公司的61,621,064股股票已依照（2014）运中执字

第11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自2014年11月7日被轮候冻结。 

2015年12月30日，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中银投资有限公司将本案所涉债权及抵押权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鉴于该项诉讼尚未执行完毕，相关潜在风险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振兴集团股改承诺事宜所导致的风险 

2013年1月8日，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振兴集团单独承诺：“在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分阶段收购公司持有的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65.216%的股

权。具体收购步骤为，公司股改完成后4个月内，山西振兴集团启动收购公司持有的

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28.216%股份的工作（即将相关议案，包括评估报告等材

料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首次股权收购之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一年内实施

完成对剩余37%股权的收购工作”。 

2013年5月8日，公司与振兴集团及其子公司山西振兴筹划进行股权转让事宜，



公司股票开始停牌；经梳理，因公司所持振兴电业股权存在资产受限情况，导致股

权转让工作无法实施。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发布公告，暂停实施此次股权转让事项，

公司股票自2013年5月30日开市复牌。 

截至目前，公司所持振兴电业65.216%股权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办

事处（以下简称“信达资产”）借款合同纠纷等案被司法冻结。公司拟以本次非公

开发行为契机，解决信达资产债务问题。待振兴集团被动无法履行承诺的原因消除

后，振兴集团将履行股改承诺。 

因公司对外债务及诉讼导致振兴集团无法履行股改承诺，属于被动无法履行。

公司承诺：公司将督促宜春相关资产的承接方尽快履行相关债务，从而解除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所持振兴电业65.216%股权的冻结；公司将积极推进与信达资产

债务重组新方案的协商进度，从而解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所持振兴电业

65.216%股权的冻结。振兴集团同时承诺：公司所持振兴电业65.216%的股权解除冻

结后，振兴集团将及时履行股改承诺。 

2016年11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

东出售振兴电业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史曜瑜回避表决，本交易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并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振兴集团的股改承诺尚未履行完毕，可能会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政审

批及后续实施。 

四、认购对象振兴集团的认购资金来源 

此次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需要足够的资金，振兴集团由于负有多笔到期未

清偿债务以及资金紧张，可能存在认购资金不足而导致无法认购的风险。经公司与



振兴集团沟通，就振兴集团自身债务解决方案，振兴集团正与包括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内的多个资金提供方进行商谈。目前，振兴集团债务

融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振兴集团将根据资金提供方的融资条款选择最终的资金提

供方和债务解决方案。但上述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成功推进。 

五、认购对象振兴集团的收购人资格 

若按发行价22.81元/股及本次发行数量100,832,967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振兴集团持有本公司股权的比例将由22.61%上升为43.51%，持股比例超过30%，

构成上市公司收购行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收购人若存在下列情形，不得收

购上市公司：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经公司核查，振兴集团负有多笔到期未清偿债务及经济诉讼，主要原因系振兴

集团煤炭、电解铝等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不景气，振兴集团资金紧张。经公司与振兴

集团沟通，就振兴集团自身债务解决方案，振兴集团正与包括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内的多个资金提供方进行商谈。目前，振兴集团债务融资

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振兴集团将根据资金提供方的融资条款选择最终的资金提供方

和债务解决方案。振兴集团将于公司向证监会申报材料前有效降低债务规模。 



由于振兴集团尚存在可能不符合收购人资格的相关情形，虽振兴集团将在相关

问题解决后向证监会提交此次非公开发行材料，但仍存在解决不了从而不满足收购

人资格的风险，可能会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政审批及后续实施。 

六、公司及控股股东振兴集团出具的承诺 

公司及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承诺，公司及振兴集团解决金兴大酒店转让事宜、中

银投资诉振兴电业担保事宜以及股改承诺事宜后，将向证监会递交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